
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彩砖、路沿石生产项目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5 年 8 月 25 日，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在厂区办公室召开“乌

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彩砖、路沿石生产项目建设项目”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会议。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

【2017】4 号）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技术规范/指南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意见【塔地环审

（2024）108 号】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。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建设单

位：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；外聘环保行业专家 3 人。验收组成员听

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，验收监测单位关于

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，现场核查了建设项目及附

属设施运行情况，审阅了有关资料，验收组经充分讨论评议后，形成

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建设地点: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奎河大桥南 400 米，西侧为市政道

路，东侧为奎屯河，北侧为原广鑫砂厂办公区，南侧为红太阳防水建

材公司。项目所在地中心地理坐标为：东经 84°46′37.327″，北纬

44°23′9.503″。

建设规模：年产 3万块路沿石、年产 10万㎡彩砖。

建设内容：设置 1条路沿石和彩砖生产线及配套设施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本项目于 2020 年开始生产；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乌苏市分局于

2024 年 4月责令项目停产，补充环评手续；



2024年 7 月 9 日，因未批先建、未验先投、无证排污等违法行为，

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以【塔地环乌罚字（2024）3号】进行处罚；

2024 年 7 月，委托长沙成智格环境评估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乌苏

市聚鑫水泥制品厂彩砖、路沿石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；

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《关于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彩砖、路沿石

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塔地环审（2024）108 号），2024

年 7月 18 日；

2024年 7 月 31 日，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

信息平台申领了“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”（登记编号：

92654202MA78WNY866001Z）；

2024年 8月 14日《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

已 在 塔 城 地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乌 苏 市 分 局 备 案 ， 备 案 编 号

（654202-2024-11-L）。

委托新疆卓凯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7月 23-24日对本项

目进行验收监测，验收监测期间工况稳定，满足验收要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实际总投资 1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7.5 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总投

资的比例为 27.5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《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彩砖、路沿石生产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表》及《关于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彩砖、路沿石生产项目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塔地环审（2024）108 号）中所涉及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wNRc6mzGkaxd/YUvsdDLUr1GHyyfRTxRmFf9kz/11Dq6akNbBEHz3dLk/Qnb3pWXon91yGyvD54Iks/AADwA9kZ6fes0kWUCAHTZyUdbugIPyH0enyD/zuY3xI9UY2NtfmWJO+W8oFu4FwCLheRYMiS05CopCud9/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wNRc6mzGkaxd/YUvsdDLUr1GHyyfRTxRmFf9kz/11Dq6akNbBEHz3dLk/Qnb3pWXon91yGyvD54Iks/AADwA9kZ6fes0kWUCAHTZyUdbugIPyH0enyD/zuY3xI9UY2NtfmWJO+W8oFu4FwCLheRYMiS05CopCud9/


的相关内容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本项目建设与环评对比无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气

脉冲滤筒式除尘器、油烟净化设备、半封闭原料库、地面硬化等。

（二）废水

生产废水排入厂区内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，不外排；生

活污水排入化粪池集中收集后拉运至乌苏市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（三）噪声

设备安装基础减振垫、厂房隔音。

（四）固废

生产固废主要来源沉淀池沉渣及收集的粉尘。沉渣作为原料回用

于生产工艺；筒仓进出料时产生的粉尘经顶部除尘器收集，待生产结

束后打入仓内再次利用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。

设备维护保养产生的废机油等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、委托有资质单

位清运处理。

（五）环保管理制度

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根据生产情况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，并将

制度上墙。有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，定期检查环保设施运行情况，

检修环保设备，较好的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。

（六）生态恢复情况

本项目区域没有国家及自治区级野生动、植物保护物种分布，项



目建设对生态的影响较小。

（七）排污许可证

本项目排污许可证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

回执，登记编号：92654202MA78WNY866001Z。

（八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

2024年 8月 14日《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

已 在 塔 城 地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乌 苏 市 分 局 备 案 ， 备 案 编 号

（654202-2024-11-L）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一）废气

无组织监测结果表明：厂界总悬浮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

0.097mg/m3，满足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2013）

表 3 颗粒物的排放浓度限值（监控点与参照点总悬浮颗粒物（TSP）1

小时浓度值的差值，总悬浮颗粒物 0.5mg/m3）。

（二）噪声

厂界噪声昼间监测最大值为 52dB（A），夜间监测最大值为 47dB

（A），昼间、夜间噪声值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 2 类标准要求。

（三）固体废物

固体废物处置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

准》（GB18599-2020）、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。

（四）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批复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。



五、工程对环境的影响

本项目周边无学校、居民住宅、医院等敏感点，也不存在珍稀动

植物资源。污染物均达标排放，对周边地表水、地下水、环境空气、

土壤等造成的影响较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结论

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现场检查，“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彩砖、

路沿石生产项目建设项目”基本按照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，基本执行

了 “三同时”管理制度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及排放满足环境管理要求，

环境管理基本落实到位。验收组经充分讨论一致认为，本项目符合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，同意通过验收。

（二）建议

加强无组织废气三防措施、减少无组织废气的排放量。

验收组组长：

验收组成员：

乌苏市聚鑫水泥制品厂

2025 年 8 月 25 日


